
西南大学“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
专项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种质资源是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基石。立足动物、植

物和微生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研发生物新种质创制关

键核心技术，精准培育颠覆性动植物新品种，实现现代生物

育种产业化，占领国际农业领域制高点，是国家种业现代化

的重大科技战略。

西南大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依托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生物学研究中心、生命科学学院等优势单位及重点研发团队，

建立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中心，致力于生物新种质的创制

与利用。为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大力推进产学研融合，培

养生物种质工程化创制与应用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西南

大学特设“种质创制”专项硕士生招生项目。

本项目 2023年预计招收 5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录取时将根据教育部最终下达的招生计划，综合考虑学

校生源状况和发展需要，对专业招生计划数等进行适当调整。

一、项目特色与培养目标

“种质创制”专项聚焦国家种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面

向生物种质创制科技前沿，培养高水平创新性专门人才。项

目将以强化理论基础、提升创新研究能力、重视实践应用为

基本原则，科学制定培养方案，并配备一线优秀科学家作为

导师。项目面向生物学、农学、畜牧学、微生物、生态等学

科，以主要农作物、动物和微生物为对象，重点研究智能化



规模化全链条种质创制的基本原理、核心技术和关键科学问

题，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具备国际

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二、培养方式

本项目以课程内容与大科学中心研究方向结合的原则，

采取项目导入教学、教学融入项目的方式进行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本项目在西南大学完成课程理论学习、中期考核及

毕业答辩，在种质创制科学中心完成项目开发和实践。学生

录取后学籍注册到录取依托学院。

三、报名对象和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

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招生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

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

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录取当

年入学之日（具体入学日期以西南大学校历为准，下同）前

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 年（从



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之日，下同）或 2 年以上的人员，以

及国家承认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

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

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四、考试与录取

报名方式为推荐免试或公开招考。推荐免试按《西南大

学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初）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实施办法》执行。公开招考考生应参加全国招收攻读硕

士学位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具体要求详见《西南大学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按照“单列计划、单独复试录取”

的原则，由种质创制专项专家组单独组织复试、录取工作。

复试、录取办法另行发布。

五、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专业代码

及名称
研究方向 项目依托学院

拟招生

人数

拟接收推

免人数
考试科目

086000

生物与医药

01基因组学与遗

传工程

前沿交叉学科

研究院生物学

研究中心

14 3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8 生物化学

④908 微生物学
02代谢工程 药学院 5 1

03 合成生物学 生命科学学院 6 2

095131

农艺与种业

01种质创制工程

前沿交叉学科

研究院生物学

研究中心

4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39农业知识综合

一

④414植物生理学与

生物化学

02植物表型组学
农学与生物科

技学院
5 1

03 基因工程 生命科学学院 6 2



095133

畜牧

动物表型组与分子

育种

前沿交叉学科

研究院生物学

研究中心

6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农业知识综合

二

④415动物生理学与

生物化学

095134

渔业发展
鱼类种制创制 生命科学学院 4 2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 英语（二）

③340农业知识综合

二

④416普通动物学与

普通生态学

六、学制、学习形式和学费标准

基本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 3-5 年，按全日制方式培养，

学费每年 9000 元。

七、毕业和学位授予

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培养方案的规定课程和必修环节，

获得相应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经西

南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相应的专业学位硕

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八、奖助政策

按学校文件规定执行。

九、其他

（一）学校研究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公开发布。推免生

接收、报名、初试成绩、分数线、复试调剂安排、拟录取名

单等均可在西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http://yz.swu.edu.cn）查

询，请及时关注。

（二）如相关政策、计划有调整或变化，执行上级政策。

本招生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西南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三）联系方式

邮箱：yanzhao@swu.edu.cn

电话：023-6825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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